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烨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学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尹亚楠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８２

，

３０４

，

９７０．８８ ２２８

，

１４０

，

４１５．０３ －２０．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９

，

０４０

，

０１８．３８ ４

，

１２７

，

１６８．２８ ３６１．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２７４

，

９６１．３０ ２

，

５６７

，

００２．０８ ４５６．０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０３

，

７８６

，

７７４．４５ －１８６

，

８９１

，

３２１．３５ －４４．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６％ ０．５８％ ０．６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３１６

，

１１６

，

５７０．６６ ２

，

３３７

，

０１２

，

９５１．７１ －０．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５１０

，

６４２

，

０２１．４１ １

，

５０１

，

１０７

，

８９９．３９ ０．６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４

，

３２４．７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７８３

，

１５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３

，

７９７

，

１３０．８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

，

３９９．９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７９９

，

７１４．２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

，

７８４．８４

合计

４

，

７６５

，

０５７．０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返还

５

，

１８８

，

４１７．２３

该项政府补助系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３

，

４４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飒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０１％ ５７

，

０９２

，

９１８ ５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５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蔡迦 境内自然人

９．６６％ ３０

，

６３２

，

５４６ ３０

，

６３２

，

５４６

质押

２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刘开同 境内自然人

８．３０％ ２６

，

３００

，

４９０ ２６

，

３００

，

４９０

陈绪华 境内自然人

６．３４％ ２０

，

０９２

，

８７６ ０

质押

１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

华夏幸福基业控

股股份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５％ １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汇

添富移动互联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２０％ １０

，

１４８

，

８５０ ０

天津滨河数据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７％ ７

，

８４３

，

６６６ ７

，

８４３

，

６６６

杨承宏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９％ ６

，

３０９

，

６６０ ６

，

３０９

，

６６０

董书倩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１％ ５

，

４１４

，

６６０ ５

，

４１４

，

６６０

交通银行

－

易方

达科讯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９％ ５

，

０５１

，

１６４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陈绪华

２０

，

０９２

，

８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０９２

，

８７６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１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

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１４８

，

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１４８

，

８５０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５

，

０５１

，

１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５１

，

１６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９５

，

５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９９５

，

５３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

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４２

，

６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４２

，

６７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

，

１４９

，

２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４９

，

２８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９６１

，

９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６１

，

９３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８２０

，

１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２０

，

１９０

中恒（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２

，

６６４

，

４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６４

，

４９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沈飒、陈绪华、蔡迦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公司股东

刘开同控制的企业，杨承宏为公司股东陈绪华之子，刘开同、董书倩为夫妻关系。除上述关系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１１

，

８４７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期初银行承兑汇票本期全部到期

承兑所致。

预付款项

３３

，

３０８

，

３９１．９４ ９

，

７４８

，

５７１．９０ ２４１．６７％

主要系开展经营业务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５６

，

８３７

，

４３６．９６ ３８

，

７３８

，

２００．５９ ４６．７２％

主要系公司业务开展向客户、招标单位及

合作单位支付各类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６４

，

７１８

，

２８０．７２ １１２

，

５１４

，

９９８．９４ ４６．４０％

主要系公司加强资金管理，将暂时闲置资

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及期末留抵

税金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９９

，

８０８．１４ １

，

４０６

，

７９９．８４ －５０．２６％

主要系公司摊销装修费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

，

０３９

，

２０９．６３ ９

，

０８７

，

７４７．９０ ３２．４８％

主要系本期公司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１０％

变更为

１５％

（上期公司享受“国家规划

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的

１０％

优惠税率），期末按

１５％

税率确

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３５６

，

９６５．８９ ８

，

４６２

，

７９８．１８ －８３．９７％

主要系期初未付职工薪酬本期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２

，

４８８

，

４１３．８７ １０

，

５２６

，

９３４．２１ －７６．３６％

主要系上期期末计提企业所得税本期支

付所致。

应付利息

１６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付债券利息所致。

股本

３１６

，

９７９

，

１０２．００ １５８

，

４８９

，

５５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４

，

３７４．３１ ８９７．６１ ３８７．３３％

主要系报告期外币汇率波动所致。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０９３

，

６６１．５８ ２７８

，

５１５．１２ ２９２．６８％

主要系本期实际交纳增值税额增加，基于

增值税计算的城建税、教育附加等营业税

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３

，

７７１

，

７１８．７５ ６

，

６３９

，

１１９．４３ －４３．１９％

主要系公司各区域销售人员本地化利用、

减少销售人力成本及房租物业费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４

，

０４８

，

０２８．７７ １

，

１５７

，

９３１．４０ ２４９．５９％

主要系公司加强资金管理，将暂时闲置资

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产生收益增

加及权益法核算联营企业本期实现的净

利润所致。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２５０

，

８９７．９４ ０．００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联营企业本期实现净

利润所致。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２

，

５２１

，

４０６．３６ ４

，

４０８

，

９４２．３８ １８４．００％

主要系本期将滨河创新纳入合并范围、投

资收益增加、 期间费用减少综合影响所

致。

加：营业外收入

６

，

９７１

，

５６７．２４ １

，

６１３

，

８３５．９２ ３３１．９９％

主要系本期执行软件销售增值税即征即

退政策收到的退税额增加及政府补助按

会计准则的规定确认营业外收入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２

，

７２４．７０ ２３６

，

５６３．４０ －９４．６２％

主要系上期处置固定资产多于本期所致。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４

，

３２４．７０ ２３６

，

５６３．４０ －９８．１７％

主要系上期处置固定资产多于本期所致。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

列）

１９

，

４８０

，

２４８．９０ ５

，

７８６

，

２１４．９０ ２３６．６７％

主要系本期将滨河创新纳入合并范围，同

时公司增值税软件退税收入增加、投资收

益增加及期间费用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减：所得税费用

６６８

，

６０５．１９ １

，

４９１

，

２１９．５６ －５５．１６％

主要系本期公司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１０％

变更为

１５％

（上期公司享受“国家规划

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的

１０％

优惠税率），期末按

１５％

税率确

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影响递延所得

税费用减少所致。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８

，

８１１

，

６４３．７１ ４

，

２９４

，

９９５．３４ ３３７．９９％

以上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９

，

０４０

，

０１８．３８ ４

，

１２７

，

１６８．２８ ３６１．３３％

以上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２８

，

３７４．６７ １６７

，

８２７．０６ －２３６．０８％

主要系本期中科电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所致。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５

，

１８８

，

４１７．２３ ８０１

，

６８５．９２ ５４７．１９％

主要系本期执行软件销售增值税即征即

退政策收到的退税额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６

，

５３１

，

２２５．９６ ３

，

１００

，

５０７．３８ ７５５．７１％

主要系本期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

增加及将滨河创新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３

，

７８６

，

７７４．４５ －１８６

，

８９１

，

３２１．３５ ４４．４７％

主要系公司增加收款、控制费用等因素综

合影响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５

，

８２０

，

９７７．８７ １

，

１５７

，

９３１．４０ ４０２．７０％

主要系本期收到中科电子分配回来的利

润及短期理财产生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９５７．２６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６３％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长

期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９

，

８７２

，

０３８．５３ ５

，

８６２

，

９２０．９５ ６８．３８％

主要系公司本期研发项目支出较上期有

所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５０

，

４３０

，

００３．３３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０４％

主要系公司加强资金管理，将暂时闲置资

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６０

，

３０２

，

０４１．８６ ８５

，

８６２

，

９２０．９５ ８６．７０％

主要系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３

，

４８０

，

１０６．７３ ２９

，

９６５

，

０１０．４５ －３４５．２２％

主要系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８０％

主要系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资金预

测情况，使用银行借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

，

１８７．００ ５４３

，

４６４．６４ －９８．３１％

主要系随着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募集资

金余额减少， 导致相应利息收入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６０９

，

１８７．００ ５０

，

５４３

，

４６４．６４ －９２．８６％

主要系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资金预

测情况，使用银行借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上期末银行短期借款无余额，本期

无需偿还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９

，

０７８

，

４５５．８３ ６９

，

３７６．２５ １２９８５．８３％

主要系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支付现金

股利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

，

２５３

，

６１９．９２ ３０

，

０６９

，

３７６．２５ －６９．２３％

主要系上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６４４

，

４３２．９２ ２０

，

４７４

，

０８８．３９ －１２７．５７％

主要系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８２

，

９０６

，

０５１．４４ －１３６

，

４４８

，

０２０．１９ ３４．０５％

主要系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6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5

年

3

月

19

日、

4

月

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

,

公司拟非

公开发行股票底价为

75.78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1,282.6603

万股

,

拟募集资金额不超过

97,200.00

万元

(

含

发行费用

)

。

2015

年

4

月

24

日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

由于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完毕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底价和发行数量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

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由

75.78

元

/

股调

整为

37.86

元

/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不超过

1,282.6603

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2,567.3534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

仍为不超过

97,200.00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９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刘开同

如因天津滨河顺通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土地

未按期开工建设被收取违约金、闲置费或

被政府或其他部门无偿收回的，因此给滨

河创新和天津滨河顺通科技有限公司造成

的损失，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刘开同；董书倩；

刘运龙；天津滨

河数据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关于保持中科金财和滨河创新独

立性，出具如下承诺：一、保证中科金财、滨

河创新的人员独立

１．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

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

理与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之间完

全独立。

２．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

滨河创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中科金

财、滨河创新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担任董事以

外的职务。二、保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

机构独立

１．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

财、滨河创新构建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保证本

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依照法律、法规

及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公司章程独立行使

职权。三、保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资产

独立、完整

１．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

财、滨河创新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独立、

完整的资产。

２．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

金财、滨河创新的经营场所独立于本人

／

本

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

３．

除正常经

营性往来外，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

财、滨河创新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人

／

本

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四、保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业务独立

１．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

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相关资质，具有

面向市场的独立、自主、持续的经营能力。

２．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等关联方避免从事与中科金财、滨

河创新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３．

保证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等关联方减少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

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的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

的关联交易，保证按市场原则和公允价格

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五、保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财

务独立

１．

保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本次交

易完成后分别具备独立的财务部门以及独

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

会计制度。

２．

保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本次

交易完成后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人

／

本

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共用银行账

户。

３．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滨河

创新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等关联方兼职。

４．

保证本次交易完

成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能够独立做出财

务决策，本人

／

本公司不干预中科金财、滨

河创新的资金使用。

５．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

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依法独立纳税。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刘开同；胡卫彬；

蔡宝宇；温长建；

徐灵慧

１

、任职期限：刘开同及标的公司核心人员

胡卫彬、蔡宝宇、温长建、徐灵慧就任职期

限达成协议如下：“乙方承诺自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实施结束之日起其在滨河创新的服

务期限不少于

６０

个月。”

２

、竞业限制：刘开

同及标的公司核心人员胡卫彬、蔡宝宇、温

长建、徐灵慧就竞业限制达成协议如下：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其从滨河创新离职

后

２４

个月内，乙方不得从事与甲方或滨河

创新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投资或任职行为，

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受

聘或经营于任何与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

滨河创新及其下属公司业务有直接或间接

竞争或利益冲突之公司及业务，不能到生

产、开发、经营与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滨

河创新及其下属公司生产、开发、经营同类

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或有竞争关系的其他

用人单位兼职或全职；也不能自行或以任

何第三者的名义设立、投资或控股与甲方

及其控股子公司、滨河创新及其下属公司

有任何竞争关系或利益冲突的同类企业或

经营单位，或从事与滨河创新有竞争关系

的业务；如乙方或其所控制的除滨河创新

外的其他企业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

会与甲方、滨河创新及其下属公司的业务

有竞争或可能存在竞争，则将该商业机会

让予甲方或其控股子公司、滨河创新或其

下属公司；但滨河创新在乙方未违反其劳

动合同或者未完成工作目标等义务的情况

下辞退乙方的除外。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

其从滨河创新离职后

２４

个月内，乙方不得

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劝喻、拉

拢、雇用）导致滨河创新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离开滨河创新。同时，乙方不得以任何名义

或形式与离开滨河创新的经营管理人员合

作或投资与滨河创新有相同或有竞争关系

的业务，也不得雇佣滨河创新经营管理人

员（包括离职人员）。乙方承诺严守甲方及

其控股子公司、滨河创新及其下属公司秘

密，不泄露其所知悉或掌握的甲方及其控

股子公司、滨河创新及其下属公司的商业

秘密。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手段（包括但

不限于侵占、受贿、舞弊、盗窃、挪用等不当

或不法手段和方式）损害或侵害滨河创新

利益。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刘开同；董书倩；

刘运龙；天津滨

河数据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一、关于同业竞争：

１．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

日，本人

／

本公司及包括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

方未从事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存在

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２．

在作为中科金财

的股东且持股

５％

以上（含

５％

）期间，本人

／

本公司及包括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将避

免以任何形式从事任何与中科金财、滨河

创新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相同或相似且构成或可能构成竞

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中

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的活动。如本人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遇到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主营业务范围内的业务机会，本人

／

本公司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承诺将该等合作机会让予中科金财、

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本人

／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

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

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造成的一切损失。二、关于规范及减少关

联交易：本人

／

本公司在作为中科金财的股

东期间，本人

／

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

规范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

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

生的关联交易，本人

／

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

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东优势

地位损害中科金财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本人

／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

因此而给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

一切损失。三、关于资金占用：除正常经营

性往来外，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

滨河创新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人

／

本公司

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刘开同；董书倩；

刘运龙；天津滨

河数据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刘开同、董书倩、刘运龙和

滨河数据向上市公司承诺：如标的

资产交割日为

２０１４

年，则标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实

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６

，

１００

万元、

７

，

２５０

万元和

８

，

６５０

万元；如标的资产交割日为

２０１５

年，

则滨河创新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７

，

２５０

万元、

８

，

６５０

万元和

９

，

４５０

万元。本次交易的利润

补偿期为标的资产交割日起连续三

个会计年度（含标的资产交割日当

年），即如标的资产交割日为

２０１４

年，则利润补偿期为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如标的资产交割

日为

２０１５

年，则利润补偿期为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及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天津滨河数据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中科金财本次向本公司发行的

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对于无法避免

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股份质押，

需获得中科金财实际控制人书面同

意方可执行。二、锁定期内，本公司

如因中科金财实施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中科金

财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

约定，但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

有规定的除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刘运龙

一、中科金财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

发行的中科金财股份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股份质押，需获得中科金财实际

控制人书面同意方可执行。二、锁定

期内，本人如因中科金财实施送红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

持的中科金财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锁定期限的约定，但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刘开同；董书倩

一、中科金财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

发行的中科金财股份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股份质押，需获得中科金财实际

控制人书面同意方可执行。在十二

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

售：（

１

）自本次股份发行交易完成之

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构对滨

河创新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

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中科

金财股份数量的

３０％

；（

２

）审计机构

对滨河创新

２０１５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除锁定

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中科金财股份数量的

３０％

；（

３

）审计

机构对滨河创新

２０１６

年度实际盈利

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

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

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中科金财股

份数量的

４０％

。二、锁定期内，本人

如因中科金财实施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中科金

财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

约定，但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

有规定的除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沈飒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前述限售

期满后，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本人

和朱烨东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

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并且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陈绪华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上述锁定

和限售外，公司股东承诺所持公司

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

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在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蔡迦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上述锁定

和限售外，公司股东承诺所持公司

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

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在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沈飒、朱烨东

将承担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公司因“原单位

缴纳”、“新参保或所需资料未准备

齐全”而未能及时缴纳社会保险、住

房公积金等问题可能产生的全部费

用和经济损失。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沈飒、朱烨东

若公司租赁房产在租赁有效期内因

出租人未办理房产证或者未办理租

赁备案登记导致中科金财受到任何

罚款或者需要变更办公场所，将承

担公司及其子公司中科商务由此产

生的所有经济损失。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沈飒、朱烨东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

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

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

处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

损害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

生。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朱烨东；沈飒；陈

绪华；蔡迦；李彤

彤；天津达晨创

富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

伙）；天津常春藤

一期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中

科金财所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的任何业务活动，今后的任何时间

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营、合作和

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中科金财

所从事的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

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赫喆；杨承宏；谢

晓梅；周惠明；张

伟；吴红心

交易对方关于保持中科金财和滨河

创新独立性，出具如下承诺：一、保

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人员独立

１．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

滨河创新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

与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

联方之间完全独立。

２．

保证本次交

易完成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高

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中科金财、滨

河创新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

联方担任董事以外的职务。二、保证

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机构独立

１．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滨

河创新构建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滨

河创新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等依照法律、法规及中科金财、滨

河创新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三、

保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资产独

立、完整

１．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

科金财、滨河创新拥有与生产经营

有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２．

保证本

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

的经营场所独立于本人

／

本公司及

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

３．

除

正常经营性往来外，保证本次交易

完成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不存在

资金、资产被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四、保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的业务

独立

１．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

财、滨河创新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

动的相关资质，具有面向市场的独

立、自主、持续的经营能力。

２．

保证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

／

本公司及本

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避免从事

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３．

保证本次

交易完成后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减少与中科金

财、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关联交

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

联交易，保证按市场原则和公允价

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五、保证中

科金财、滨河创新的财务独立

１．

保

证中科金财、滨河创新本次交易完

成后分别具备独立的财务部门以及

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

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２．

保证中科金

财、滨河创新本次交易完成后独立

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人

／

本公司及本

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共用银行

账户。

３．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

金财、滨河创新的财务人员不在本

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

关联方兼职。

４．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

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能够独立做

出财务决策，本人

／

本公司不干预中

科金财、滨河创新的资金使用。

５．

保

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财、滨河

创新依法独立纳税。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赫喆；杨承宏；谢

晓梅；吴红心；张

伟；周惠明

一、关于同业竞争：

１．

截至本承诺函签

署日，本人及包括本人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

未从事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２．

在作为

中科金财的股东期间，本人及包括本

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等关联方将避免以任何形式从

事任何与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相同或相似且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

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

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的

活动。如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遇到中科金财、

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主营业务范围内的

业务机会，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承诺将该等合

作机会让予中科金财、滨河创新及其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二、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

本人在作为中科金财的股东期间，本

人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中科

金财、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

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

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

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不利用股东优势地位损害中科金

财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若违

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中科金

财、滨河创新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

失。三、关于资金占用：除正常经营性

往来外，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金

财、滨河创新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

占用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赫喆；杨承宏；谢

晓梅；周惠明；张

伟；吴红心

１

、本人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中科金财

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

２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上市后

遵守证券监管部门关于股份锁定的要

求，如因中科金财送股、转增股本而取

得的新增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安排。

３

、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

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

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公司

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内，公

司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

承诺本次利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

供财务资助并对外披露。本次对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公司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内，

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

诺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并对外披露，每十二个月用于偿还银

行借款或补充流动资金的累计金额不

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３０％

。本次公司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不相抵

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事项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

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并承诺本次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后十二个月内不

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

提供财务资助并对外披露。本次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不相

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１０．００％

至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６

，

２１４．７８

至

７

，

６９４．４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

，

９５９．４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完成了对滨河创新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滨河创新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并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滨河创新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实现净利润

２９６０．５９

万

元，根据公司业务进展状况、市场拓展情况、公司业务季节性特点及合并范围扩大

等因素综合判断，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公司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长幅度

在

１１０％

—

１６０％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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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在公

司天枢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以电话、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由董事长

朱烨东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出席董事

9

名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1.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5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15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李烁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李烁简历请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

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附件

:

个人简历

李烁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3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东北财经大学

MBA

。曾任大连银行总行办

公室秘书、浦发银行大连高新园区支行副行长、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贵宾理财中心总经理、浦发银行大连长春

路支行行长、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副行长

,

曾分管公司银行、贸易融资、金融市场、资产管理、小企业金融、财富

管理等多个部门

,

银行从业

20

年

,

具有丰富的银行信贷、资产管理、金融同业业务管理经验

,

熟悉现代企业管理

制度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李烁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处罚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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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以电话、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孟庆涛主持

,

出席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1.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5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

2015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发表了审核意见

,

认为

:

董事会编制的《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5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徐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白国伟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５３４

，

６５１

，

６０２．６７ ５８８

，

５８８

，

７８５．８５ －９．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９

，

７４６

，

９２８．７５ １７

，

６１９

，

６２２．５５ －４４．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８

，

２７６

，

４３４．８２ １６

，

２１７

，

２６６．４６ －４８．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６５

，

６０４

，

９０４．３１ ３７

，

４１８

，

３７３．０２ －２７５．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６ －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６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７７％ １．３７％ －０．６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４５４

，

９７０

，

８８９．５５ ３

，

５３３

，

１６９

，

７３６．２４ －２．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２６３

，

４１３

，

９３４．５０ １

，

２５２

，

８８４

，

７４６．０７ ０．８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６

，

９９３．５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７０６

，

３０７．０９

基建项目补助、企业发展基金

等确认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５４．７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５４

，

１０１．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

，

０４９．６１

合计

１

，

４７０

，

４９３．９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０

，

４３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５９％ ８４

，

４６５

，

５００ ８４

，

４６５

，

５００

潍坊市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４６％ ５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华泰组合

其他

２．５２％ ６

，

９４５

，

６４０ ０

交通银行

－

鹏华中国

５０

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２．１３％ ５

，

８７０

，

７１７ ０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８％ ２

，

７０６

，

０９６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

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４％ ２

，

６０３

，

１３９ ０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１％ ２

，

４９９

，

６０９ ０

万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２

，

３７３

，

１６３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周期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４％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山东慧成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７％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

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华泰组合

６

，

９４５

，

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９４５

，

６４０

交通银行

－

鹏华中国

５０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８７０

，

７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８７０

，

７１７

吴海燕

２

，

７０６

，

０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０６

，

０９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６０３

，

１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０３

，

１３９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９９

，

６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９９

，

６０９

万斌

２

，

３７３

，

１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７３

，

１６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山东慧成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８５

，

６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８５

，

６２５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８５

，

０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８５

，

０９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

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吴海燕、万斌、山东慧成基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２

，

７０６

，

０９６

股、

２

，

１７８

，

１００

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 注释

应收票据

５８

，

８９５

，

４００．００ ２１

，

８２４

，

４３２．２５ ３７

，

０７０

，

９６７．７５ １６９．８６

注

１

在建工程

２２２

，

１４７

，

２３２．５６ １５６

，

１０４

，

６６９．４３ ６６

，

０４２

，

５６３．１３ ４２．３１

注

２

应付票据

１

，

０３５

，

１６９

，

５７５．８９ ７３０

，

１２１

，

１０１．６３ ３０５

，

０４８

，

４７４．２６ ４１．７８

注

３

应付账款

４８７

，

８２２

，

７３６．５６ ８８１

，

０７４

，

５４１．４１ －３９３

，

２５１

，

８０４．８５ －４４．６３

注

４

预收款项

１０２

，

１５４

，

６７５．４５ ６１

，

２７７

，

０６０．２５ ４０

，

８７７

，

６１５．２０ ６６．７１

注

５

注

1: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票据增加所致。

注

2:

主要是报告期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注

3:

主要是报告期付款金额增加所致。

注

4:

主要是报告期原材料采购减少所致。

注

5:

主要是报告期预收客户缴纳定金增加所致。

(2)

利润表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 注释

销售费用

１４

，

２８０

，

６１７．２２ １０

，

６１４

，

０９８．７６ ３

，

６６６

，

５１８．４６ ３４．５４

注

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８７１

，

５２７．２６ ７

，

６８６

，

２３８．２４ －５

，

８１４

，

７１０．９８ －７５．６５

注

２

所得税费用

１

，

８１３

，

６８１．０３ ３

，

０８１

，

４５８．００ －１

，

２６７

，

７７６．９７ －４１．１４

注

３

注

1: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维修服务费等增加所致。

注

2:

主要是报告期存货跌价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注

3:

主要是报告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 注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６５

，

６０４

，

９０４．３１ ３７

，

４１８

，

３７３．０２ －１０３

，

０２３

，

２７７．３３ －２７５．３３

注

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７６

，

９７０

，

９１１．３７ －３０

，

４８２

，

５３４．２４ －４６

，

４８８

，

３７７．１３ －１５２．５１

注

２

注

1: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原材料货款增加所致。

注

2:

主要是报告期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潍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原潍坊

柴油机厂）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本厂与上市公司关联关

系存续期间，不进行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相同的业务，不开展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有利益冲突的经营活动；本厂保证将采取

合法及有效的措施，确保本厂实际控制的其它

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从事与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２００６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无违背承

诺情形。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订单获取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战略产品大功率中速柴油机共获取新接订单

6,480

万元。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大功率

中速柴油机产品手持订单总额为

29,765

万元。

六、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七、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八、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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